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短期研習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人)為明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系 

□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      年       班學生，學號:                           。  

擬申請由本校補助前往                  (國家)                              (城市)。 

參加                                                                 (研習名稱)， 

活動研習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本欄由國際處填寫)。 

 

本人確認已詳讀且瞭解下述相關事項，並同意遵守之，恐口說無憑，特此切結為據。 

 

一、□本人願擔保自己身體健康可負擔此課程之進行，若有生、心理不適遠行狀況，願自動放棄。 

二、□明志科技大學國際處將善盡學術交流之行政服務事宜，但不負責本人在海外的生活照顧及法律 

  責任；研習期間結束後，姊妹校亦不負責本人在海外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 

三、□出國研習期間，於學習、生活及行為上願全力維護本校及研習學校之校譽，遵守禮節規定，言 

  行舉止確守分寸，密切與本校(系所及國際事務處全球交流組)保持聯繫，恪遵兩校之一切規定， 

  並不得做出有損兩校校譽之情事。若本人因違反相關規定而導致個人安全受到危害、財務損失 

  或是觸犯法律，需自行承擔法律責任並受本校校規處分。 

四、□本人須於出國前自行購買足額之旅平險(保額至少 300萬，需含醫療、意外等保障)，投保期間 

  亦須包含交通日，若未依規定購買保險，本校有權取消錄取資格。 

五、□本人知悉尚未服兵役之男同學需自行向內政部役政署辦理役男出國申請。 

  役政署役男線上申請短期出境網站：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  

六、□本人知悉務必保留機票票根及各項單據正本，以利後續辦理補助之權益。 

七、□機票係學員與旅行社之間之約定，機票開立後，因故不克參加者，須自行負擔機票違約金及機 

  票退票損失，與本校無關。 

八、□本人知悉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須配合國際處依本校規定辦理經費核銷程序(紙本作業不得 

  線上辦理)，逾期不予核銷。為配合年度關帳作業，核銷未於當學年會計室公告之關帳日前辦 

  理完成，將亦不予受理，若本人因個人因素超過核銷期限致無法請領補助，願自行負責，絕無 

  異議。 

九、□研習活動結束後，不得滯留境外，如有違反，除依校規處理外，學生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十、□其他說明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校擁有本切結書之最終解釋權，本人若對 

  於內容有疑義，應主動向本校國際處確認。 

 

此 致 明志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立切結書人（親筆簽名+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親筆簽名+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與學生關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

